
2021 年 6 月 8 日  

討論文件  

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食物進口的規管  

目的  

本文件闡述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食物安全中心

（食安中心）規管食物進口的工作，包括監察從陸路、空運及

海運進口食物所採取的措施。  

進口管制措施  

2. 香港超過九成食物來自進口。為保障進口食物安全，

基於公共衞生理由，某些高風險食物的進口，例如野味、肉類、

家禽、蛋類、奶類、奶類飲品和冰凍甜點等，均受現行法例及

相關安排所監管。根據《進出口條例》（第 60 章）的規定，進

口冷藏或冷凍（冰鮮）肉類和禽肉須領有由食環署簽發的進口

許可證。此外，根據《進口野味、肉類、家禽及蛋類規例》（第

132AK 章），進口肉類、家禽或蛋類僅限於食環署認可的來

源地，而進口商須提供出口地發證實體所簽發的衞生證明書。

《冰凍甜點規例》（第 132AC 章）和《奶業規例》（第 132AQ 章）

亦分別規定，冰凍甜點和奶類或奶類飲品的製造來源地須先得

到食環署批准，才可輸入有關食物。

3. 受規管食物運抵相關口岸食物檢查站時，須提供進口

文件，包括空海運提單、裝箱單和發票，以及衞生證明書正本

和進口許可證或進口准許等，供食安中心人員檢查。此外，食

安中心人員會採用風險為本的原則對食物進行實物檢查，確認

食物有否變壞、貯存溫度是否合適等安全和品質指標，以及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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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監測計劃抽取食物樣本作檢測。相關程序獲通過後，食安

中心才會向進口商發出「貨物放行書」，讓有關食物放行。  

4. 在 2020 年，食安中心就陸路、空運和海運進口的食物

共檢查了約 220 000 個食物批次的文件，對約 82 000 個食物批

次作實物檢查，及抽取約 37 000 個食物樣本作微生物、化學

或輻射測試（相關食物監測結果已於 2021 年 3 月 9 日向委員

介紹，詳見立法會 CB(2)839/20-21(05) 及 CB(2)1078/20-21(01)

號文件）。這些進口層面的食物檢查工作在陸路、空運和海運

的分項數據載於附件，並詳述於下文。

陸路進口食物的管制

5. 陸路進口的內地鮮活食物必須經文錦渡口岸輸入本

港，並經食安中心在文錦渡設立的食品管制辦事處按上述程序

作出檢查。食安中心與香港海關（海關）一直就陸路進口食品

車輛的檢查保持緊密聯繫及互相交換情報，並不時為打擊非法

進口及來源不明食物的進口和銷售活動進行突擊聯合執法行

動。近年，食安中心與海關更不斷加強合作，增加抽檢經文錦

渡進入的跨境運載受規管食物（例如蛋類、肉類）及其他食品

的車輛，去年按此機制檢查的車輛數目共約 6 100 架次。另外，

食安中心與海關在去年進行的突擊聯合行動中，於 10 月至

12 月期間在文錦渡及深圳灣口岸先後破獲多宗懷疑走私大閘

蟹案件，合共檢獲約三萬隻沒附有衞生證明書的涉事大閘蟹，

並由食安中心予以扣存並盡數銷毀。

6. 2021 年年初，內地有關當局實施陸路口岸功能調整，

就文錦渡口岸的貨檢功能方面，只允許鮮活食品貨車繼續通

行。為此，食安中心與相關部門合作推行新策略，在文錦渡跨

境來港車道以不定點不定時方式，加強抽檢運載食物的貨車。

在新的策略下，食安中心既能揀選及指定其目標車輛到食品管

制辦事處進行檢查，亦能更靈活地執行跨境車輛的抽檢工作，

令文錦渡整體的食品管制更具成效和系統化。新策略推行以來

運作大致順暢，食安中心於今年 4 月至 5 月期間按上述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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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文錦渡口岸共截查約 380 架次運載食物的貨車，並會繼續進

一步加強對目標車輛的突擊檢查。  

 

冰鮮肉類車輛  

 

7. 由於冰鮮肉類和家禽屬高風險食物類別，運載這些食

物的車輛須向食安中心申請，並在符合相關條件包括車輛須為

密封式載貨車廂、車廂設有冷凍裝置及溫度計、內壁必須平滑

和不透水以方便清潔、安裝量度溫度的儀器以記錄運送過程中

載貨車廂的溫度等，才可獲批准作運送這些進口食物之用。食

安中心近年亦就獲批運載冰鮮肉類及家禽的車輛及貨櫃實施

了加強監察機制，規定必須每兩年一次作重新檢查，以確保車

輛持續適合運載冰鮮食物。去年，食安中心按此機制檢查了約

90 車輛及貨櫃，其貯存溫度及衞生情況均屬良好。  

 

8. 當獲批貨車經文錦渡運載冰鮮肉類及家禽到港時，食

安中心人員除了查核進口文件（包括衞生證明書正本、進口許

可證及 /或進口准許等）及抽檢食物（包括利用升降台抽查貨

車較高及較深處），亦會核對該貨車是否獲核准的載貨車輛或

貨櫃，並會檢查鉛封是否完整及密封式載貨車箱的衞生，以及

監察冷凍裝置運作狀況，包括檢查食品是否保持在合適的冷凍

溫度、量度溫度儀器的運行圖表有否持續記錄運送過程中載貨

車廂的溫度等。如檢查結果及衞生情況滿意，食安中心人員才

會簽發放行書給予有關進口商，批准放行有關食物批次。  

 

蔬菜車輛  

 

9. 內地是本港蔬菜主要供應地。根據食安中心與內地監

管當局建立的行政安排，供港蔬菜均來自內地當局認可供應香

港的菜場及生產加工企業。從陸路進口的內地蔬菜，必須隨貨

附有相關證明文件包括「供港澳蔬菜出貨清單」，以及在運輸

包裝上掛上列出蔬菜來源資料的標籤。當運載蔬菜車輛抵達文

錦渡食品管制辦事處後，食安中心人員會檢查運菜車鉛封是否

完整，核對隨貨文件，以及按照風險為本的原則及食物監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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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並附以隨機方式編訂的抽檢方案，直接或利用升降台從貨

車不同位置（包括較高及較深處）抽檢蔬菜作快速農藥殘留測

試和詳細化學分析。  

 

10. 內地蔬菜進入本港後可經由批發市場（包括漁農自

然護理署營運的批發市場、長沙灣的蔬菜統營處或私營批發

商）分銷，也可直接經零售點出售（直銷）。蔬菜以分銷或直

銷形式出售屬商業決定。食安中心會繼續透過恆常食物監測

計劃，在進口、批發和零售層面抽取蔬菜樣本化驗，批發商

分銷的蔬菜或直銷蔬菜也包括在內，確保所有在港出售的蔬

菜符合法例標準和適宜供人食用。  

 

水產車輛  

 

11. 港珠澳大橋於 2018 年年底開通後，有業界人士向政

府提出希望經港珠澳大橋進口鮮活水產食品以節省運輸時

間及提高該類食品的存活率。食安中心經與業界商討及與內

地有關當局研究後，於 2019 年 12 月起實施臨時措施，容許

運載水產車輛於文錦渡口岸關閉前後的指定時段（即晚上九

時至早上五時）經港珠澳大橋進口鮮活水產食品，並接受食

安中心人員抽查。截至今年 5 月底，食安中心共檢查超過

3 600 車輛架次，沒有發現違規事項。  

 

12. 由於現時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並未配備恆常鮮活食

品檢驗設施，有關臨時措施只適用於運載鮮活水產車輛，以

便利業界就該類相對較易腐壞食品的批發及營運。鑑於有關

臨時措施運行暢順，亦有業界表示希望經港珠澳大橋進口其

他鮮活食品如禽肉和蛋類等，食安中心現正研究在港珠澳大

橋香港口岸設置恆常鮮活食品檢驗設施，並已就有關構思與

不同種類鮮活食品的業界作初步交流，以評估車輛流量、入

境時間和長遠發展等，以務實態度讓更多不同種類的鮮活食

品可使用港珠澳大橋作為陸路進口渠道，促進未來的增長、

拓寬糧食供應範圍和完善食物供應的應急管理，以便配合粵

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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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運進口食物的管制  

 

13. 食安中心於香港國際機場的三座貨運大樓，包括香港

空運貨站、亞洲空運中心及國泰航空貨運站，各設有一個機場

食物檢驗辦事處，每天 24 小時運作，以監察從空運進口食物

批次的食用安全。在進口食物抵達香港國際機場之前，空運商

會透過海關空運貨物清關系統向海關提交進口貨物的電子資

料，以便辦理清關工作。海關人員會根據空運商提供的資料編

配清關代碼，並指示進口商向食安中心申請放行該食物批次的

許可。進口商須於食安中心機場食物檢驗辦事處提供進口文

件，包括空運提單、裝箱單、發票和提貨單，以及衞生證明書

正本和進口許可證或進口准許等，並供食安中心人員抽檢食

物。食安中心人員會視乎情況需要扣檢某些食物，待檢查及檢

驗的結果滿意後才予以放行。  

 

大閘蟹  

 

14. 大閘蟹無論來源，必須符合本港食物安全要求，以

及每批次進口大閘蟹均須附有由出口地有關當局簽發的衞

生證明書。近年並無大閘蟹從內地進口本港，而是從韓國及

日本經空運輸入。每年從各不同産地或養殖場進口附有衞生

證明書的首批大閘蟹，食安中心均會在進口層面進行扣驗，

如檢測結果合格方可推出市場發售。大閘蟹進入本港市場

後，食安中心會透過恆常食物監測計劃，按風險為本原則抽

取樣本檢測二噁英和二噁英樣多氯聯苯、金屬雜質、染色

料、除害劑及獸藥殘餘等含量，確保符合法例標準和適宜供

人食用。食安中心去年於進口及零售層面共抽取超過 120 個

大閘蟹樣本化驗，全部樣本均通過檢測。  

 

日本食物  

 

15. 自 2011 年發生福島核電廠事故後，政府嚴格規管受影

響五縣（即福島、茨城、栃木、千葉及群馬）某些風險較高的

食品進口香港。現時，本港仍然禁止輸入福島的蔬菜、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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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和奶類飲品及奶粉。至於來自福島及上述另外四縣的野味、

肉類、家禽、禽蛋和水產須提供輻射檢測證明書，而來自上述

四縣的蔬菜、水果、奶和奶類飲品及奶粉則須提供輻射檢測證

明書和出口商證明書。食安中心亦以風險為本的準則就日本進

口食品（包括空運及海運）進行輻射測試，過去十年監測共超

過 75 萬個樣本，結果均沒有超出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指引

限值。  

 

海運進口食物的管制  

 

16. 食安中心一直透過與海關的合作，管制從海路進口

的食物。與監察由陸路及空運進口食物的做法一致，進口商

須就海運進口的受規管食物批次向食安中心報貨及提交進口

文件，並供食安中心人員抽檢食物。就目標進口食物的批次，

原封實物檢查會在葵涌海關大樓設立的海運進口食物檢查站

（葵涌檢查站）或在進口商的貨倉或凍房進行。為加強對海運

進口食物的監察工作，食安中心致力改善葵涌檢查站的配套設

備，並在海關等相關部門的配合下，已批出合約在葵涌檢查站

加設冷藏設施作抽查較高風險冷凍食物貨櫃之用，預計相關食

品檢查室和冷藏設施可於今年第三季竣工並投入使用。  

 

巴西肉類  

 

17. 鑑於 2017 年發生的巴西肉類品質問題的事件，食安中

心已與巴西當局在 2019 年年底訂定巴西肉類的特定入口要

求，並在 2020 年 5 月起實施有關新安排。新安排是建基於食

物安全的原則，包括制訂符合特定要求資格的廠房名單、修訂

衞生證明書、增加資訊以加強食物溯源能力、更清晰要求符合

世界動物衞生組織及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更具體要求

符合食物安全重點控制系統及優良製造規範、強化風險為本的

獸醫審計和藥物監測計劃等，自生效以來運作暢順。食安中

心去年在食物監測計劃下共抽取 750 個巴西進口的肉類、家

禽及其製品樣本，全部均通過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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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冷凍食品 2019 冠狀病毒檢測  

 

18. 除了恆 常 的 食 物 進 口 管 制 及 監 察 ， 食安中心自

2020 年中起在進口層面，包括在進口商的凍房，派員抽取各

類冷凍食品及其包裝樣本進行 2019 冠狀病毒病檢測。截至今

年 5 月底，已檢測超過 10 000 個來自 50 多個食物進口地的相

關樣本，主要為肉類及海產，化驗結果均為陰性。食安中心會

繼續抽取進口冷凍食品及其包裝樣本作檢測，密切監察病毒透

過進口冷凍食品傳入的風險。  

 

 

總結  

 

19. 食安中心會繼續在各海陸空口岸檢查站做好進口食物

的把關工作，並與海關保持緊密溝通和合作。除此之外，食安

中心會持續透過食物監察計劃，在進口、批發和零售層面按風

險為本原則，抽取多元化的食物樣本化驗。食安中心亦正透過

檢視工作流程及更新資訊科技系統，支援中心各相關單位的運

作需要及前線人員的工作，繼續不斷強化中心在食物進口管制

及監察等多方面的工作效益，保障本港食物安全。  

 

 

徵詢意見  

 

20.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2021 年 6 月  



附件  

2020 年食安中心在進口層面的食物檢查工作

查核進口文件

的食物批數  

作實物檢查的

食物批數  

抽取樣本作  

檢測的數目  

陸路 46 161 45 731 18 570 

空運  154 342 32 293 3 776 

海運  17 834 4 325 14 904 

總計  218 337 82 349 37 250 




